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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金科股份 证券代码：000656 � � � �公告编号：2022-032号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于2022年2月21日以专人递送、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关于召开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

十九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2022年2月24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周达先生召集并主持，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

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本次董事会会议通过如下议

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按股权比例对部分房地产项目公司提供股东借款进行授权管理的议案》

为保证房地产项目公司运营及项目开发建设需要，公司与项目公司其他股东会根据合作协议的规定，按股权比例同等条件为其提供

股东借款。 鉴于此，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3号-行业信息披露》的相关规定，公司提请股东大会针对

股东借款事项授权董事会并进一步授权公司董事长进行审批。

在满足下列条件的前提下，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拟为合并报表范围外或者所占权益比例不超过50%的项目公司在未来十二个月内

因房地产项目开发建设等涉及的资金需求提供股东借款，总额不超过80亿元。

本议案详细内容参见同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按股权比例对部分房地产项目公司提供股东借款进行

授权管理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相关独立意见。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结果：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合作方按股权比例调用控股子公司富余资金的议案》

为保证控股房地产项目子公司运营及项目开发建设需要，公司与项目公司其他股东即合作方会根据合作协议的规定，按股权比例同

等条件为其提供股东借款，而当该控股子公司存在闲置富余资金时，为盘活其存量资金，加快资金周转，公司将按照房地产公司经营惯例，

根据项目公司章程及合作协议的规定调用闲置富余资金。对此，根据公平交易原则，该项目公司其他股东也有权调用该项目公司的富余资

金。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前述情

形之控股房地产项目子公司其他股东调用闲置富余资金的行为构成了控股子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公司本次拟按股权比例从控股子公

司调用不低于397,101万元富余资金，鉴于此，公司董事会拟提请股东大会批准项目公司其他股东即合作方按股权比例调用控股子公司

富余资金合计不超过436,705万元。

本议案详细内容参见同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 《关于与合作方按股权比例调用控股子公司富余资金的公

告》。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相关独立意见。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结果：通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定于2022年3月14日（周一）16点00分，在公司会议室召开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为2022年3月9日（周三）。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结果：通过。

特此公告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二年二月二十五日

证券简称：金科股份 证券代码：000656 公告编号：2022-033号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按股权比例对部分房地产项目公

司提供股东借款进行授权管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按照房地产公司经营惯例及合资合作协议的约定，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或其控股子公司（以下合称“公司” ）作为房地产项

目公司股东，将与合作股东方共同为房地产项目公司提供股东借款，满足其日常经营资金需求，如该房地产项目公司为参股公司或持股未

超过50%的控股子公司，则上述行为将构成公司对该等房地产项目公司提供财务资助。

2、本次公司拟按股权比例为部分房地产项目公司提供股东借款进行授权管理，是基于合资合作协议的约定及项目合作过程中的公平

对等原则，对该等房地产项目公司资金需求预计数所作的授权，目前尚未实施。 具体股东借款金额以实际发生金额为准。

3、截止目前，公司不存在逾期未收回的股东借款。

一、提供股东借款情况概述

为保证房地产项目公司运营及项目开发建设需要，公司与项目公司其他股东会根据合作协议的规定，按股权比例同等条件为其提供

股东借款。 鉴于此，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3号-行业信息披露》的相关规定，公司提请股东大会

针对股东借款事项授权董事会并进一步授权公司董事长进行审批。

在满足下列条件的前提下，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拟为合并报表范围外或者所占权益比例不超过50%的项目公司在未来十二个月内

因房地产项目开发建设等涉及的资金需求提供股东借款，总额不超过80亿元：

（一）股东借款对象从事单一主营业务且为房地产开发业务，且借款资金仅用于主营业务；

（二）股东借款对象不是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5%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三）股东借款对象其他股东或者其他合作方按出资比例提供同等条件的股东借款，包括借款金额、期限、利率、违约责任、担保措施

等；

（四）对单个借款对象提供股东借款额度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0%；

（五）上述股东借款授权管理的有效期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起之后的12个月内。

公司在任一时点的股东借款余额不得超过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上述股东借款额度。

上述事项已经2022年2月24日召开的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表决结果为：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3号-行业信息披露》等相关规定，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公司按股权比例对部分房地产项目公司提供股东借款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不会影响公司正常业务开展及资金使用，不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规定的不得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 截止目前，公司未使用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二、股东借款的风险防控措施

本次公司为该等房地产项目公司提供的股东借款不会影响自身正常经营。公司均委派人员现场参与借款对象的日常生产经营和财务

管理，定期监控其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能有效防范资金风险。 根据合作开发协议约定，通常当项目公司经营资金不足且不能通过融资解

决时，作为其股东方，公司及合作方均需按约定的出资比例以股东借款的方式同步投入，同时随着项目开盘预售及销售回款的上账，项目

公司出现闲置富余资金时，公司将要求其陆续归还公司提供的股东借款，当公司收回全部股东借款后项目公司通常还有闲置富余资金，公

司还将与合作方按股权比例予以调用，故不存在对外提供股东借款不能收回的情形。

三、股东借款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对该等房地产项目公司提供股东借款进行授权管理，旨在解决该等公司经营发展所需资金，有利于加快其项目建设进度，从而促

进公司的整体发展，且授权要求在提供股东借款的同时，其他股东根据出资比例提供同等条件的股东借款，符合房地产项目开发惯例。 因

此，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非关联股东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整体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为支持该等房地产项目公司经营发展，保证项目建设进度，同意对其提供股东借款进行授权管理，且该等公司其他股东

将按持股比例对该等公司提供同等条件的股东借款。本次向该等房地产项目公司提供股东借款进行授权管理符合深交所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有助于项目的顺利开发经营，更好地保证公司权益实现，整体风险可控，符合公司利益。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对部分房地产项目公司提供股东借款进行授权管理，有利于满足该等公司经营发展的资金需求。 公司按照证券监管部门的相关

规定履行了相应决策程序，符合公司章程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未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董事会审议该事项时，决

策程序合法、有效。

六、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况

截至2022年1月末，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余额为320.82亿元，其中公司对房地产项目公司（含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及并表但持

股未超过50%的控股房地产项目子公司） 提供股东借款余额为133.97亿元， 合作方从公司控股房地产项目子公司调用富余资金余额为

186.85亿元，公司不存在逾期未收回的借款。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二年二月二十五日

证券简称：金科股份 证券代码：000656 公告编号：2022-034号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合作方按股权比例调用控股子

公司富余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按照房地产公司经营惯例及合资合作协议的约定，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或其控股子公司（以下合称“公司” ）与合作方作为

房地产项目公司股东，通常以资本金和股东借款相结合的方式投入资金以满足项目公司日常经营的资金需求。 公司及控股项目公司其他

股东在项目前期投入资金后，当项目公司后期存在闲置富余资金时，为盘活存量资金，加快资金周转，公司在调用控股项目公司富余资金

时，为了公平对待股东，其他股东也有权同等调用闲置富余资金。控股项目公司其他股东调用闲置富余资金的行为构成控股项目公司对外

提供财务资助。

2、本次公司与合作方按股权比例调用控股项目公司富余资金，根据合资合作协议的约定及项目公司的资金预算所做的预计数，具体

财务资助金额以实际发生金额为准。

3、公司在实施财务资助时，均充分考虑风险，并实施了一系列风控措施。截至目前，公司未发生财务资助到期后未能及时清偿的情形。

4、公司与合作方按股权比例调用控股项目公司富余资金不涉及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关联交易事项，不存在向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进行利益输送的情形。

一、公司与合作方按股权比例调用控股子公司富余资金情况概述

为保证控股房地产项目子公司运营及项目开发建设需要，公司与项目公司其他股东即合作方会根据合作协议的规定，按股权比例同

等条件为其提供股东借款，而当该控股子公司存在闲置富余资金时，为盘活其存量资金，加快资金周转，公司将按照房地产公司经营惯例，

根据项目公司章程及合作协议的规定调用闲置富余资金。对此，根据公平交易原则，该项目公司其他股东也有权调用该项目公司的富余资

金。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前述情

形之控股房地产项目子公司其他股东调用闲置富余资金的行为构成了控股子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公司本次拟按股权比例从控股子公

司调用不低于397,101万元富余资金，鉴于此，公司董事会拟提请股东大会批准项目公司其他股东即合作方按股权比例调用控股子公司

富余资金合计不超过436,705万元。

上述事项已经2022年2月24日召开的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表决结果为：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

本次项目公司其他股东即合作方按股权比例调用控股子公司富余资金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会影响公司正常业务开展及资金使用，不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规定的不得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截至目前，公司未使用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调用控股子公司富余资金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二、本次拟调用项目公司富余资金的基本情况

（一）调用富余资金的合作方：重庆业嘉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业嘉” ）

公司拟与合作方重庆业嘉按股权比例调用控股子公司重庆瑞磊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瑞磊” ）富余资金，资金来源为其

全资持股公司重庆金望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金望宇” ）的富余资金，重庆金望宇开发的锦绣原麓项目位于重庆市大渡

口区大渡口组团I分区I67-6、I65-5-1地块。 公司与重庆业嘉分别持有重庆金望宇51%、49%的权益。 具体情况如下：

1、调用富余资金合作方基本情况

重庆业嘉成立于2021年4月7日，注册地址为重庆两江新区天宫殿街道泰山大道东段118号9-10号，法定代表人为王国雄，注册资

本1,000万元，控股股东为重庆华宇业恒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为房地产开发等。

股权结构图：

根据重庆业嘉提供的资料，该公司于2021年4月新成立，无最近一年财务数据。 截至2021年9月末，该公司资产总额为21,200.86万元，

负债总额为21,216.79万元，净资产为-15.93万元。 2021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利润总额-15.93万元，净利润-15.93万元。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重庆业嘉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可能造成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上一会计年度重庆业嘉无调用公司控股子公司富余资金的情形。

2、项目公司股东股权比例及拟调用富余资金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公司股东 金科方 重庆业嘉 合计

持股比例 51% 49% 100%

本次拟审议调用富余资

金

23,358 22,442 45,800

3、根据相关协议约定的富余资金调用事项

公司与重庆业嘉于2021年7月在重庆市签订合资合作协议， 根据该协议的相关约定， 本次公司拟从重庆金望宇无息调用不低于23,

358万元富余资金，为此，合作方重庆业嘉拟按股权比例从重庆金望宇无息调用不超过22,442万元富余资金，期限至重庆金望宇预留资金

不能满足项目开发建设需要并要求合作方归还调用的富余资金时。

（二）调用富余资金的合作方：重庆唐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唐捷” ）

公司拟与合作方重庆唐捷按股权比例调用控股子公司重庆金亿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金亿唐” ）富余资金，重庆金

亿唐开发的项目位于渝北区唐家沱组团C分区 C3-2-2、C3-2-6�地块。 公司与重庆唐捷分别持有重庆金亿唐51%、49%的权益。 具体情

况如下：

1、调用富余资金合作方基本情况

重庆唐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成立于2021年2月5日，注册地址位于重庆市渝北区服装城大道111号5-1，法定代表人为陈超，注册资

本800万元,控股股东为四川唐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为房地产开发经营，住房租赁等。

股权结构图：

根据重庆唐捷提供的资料，该公司系2021年新成立，无最近一年财务数据。 截至2021年9月末，该公司资产总额为28,927.24万元，负

债总额为28,928.42万元，净资产为-1.19万元。 2021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利润总额-1.19万元，净利润-1.19万元。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重庆唐捷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可能造成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上一会计年度重庆唐捷无调用公司控股子公司富余资金的情形。

2、项目公司股东股权比例及拟调用富余资金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公司股东 金科方及跟投方 重庆唐捷 合计

持股比例 51% 49% 100%

本次拟审议调用富余资金 28,623 27,500 56,123

3、根据相关协议约定的富余资金调用事项

公司与重庆唐捷于2021年6月在重庆市签订合资合作协议，根据该协议的相关约定，本次公司及跟投方拟从重庆金亿唐无息调用合

计不低于28,623万元富余资金，为此，合作方重庆唐捷拟按股权比例从项目公司无息调用不超过27,500万元富余资金，期限至重庆金亿

唐预留资金不能满足项目开发建设需要并要求合作方归还调用的富余资金时。

（三）调用富余资金的合作方：常州呈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州呈玙” ）

公司拟与合作方常州呈玙按股权比例调用控股子公司常州金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州金俊” ）富余资金，常州金俊开

发项目位于常州经济开发区横山桥镇芙蓉（HS070804-02）地块。 公司与常州呈玙分别持有常州金俊45%、55%的股权。 具体情况如下：

1、调用富余资金合作方基本情况

常州呈玙成立于2020年12月16日，注册地址为常州市武进区牛塘镇虹西路199号四号楼三楼(常州市武进绿色建筑产业集聚示范区)

2806号，法定代表人为朱亚乾，注册资本500万元,控股股东为江苏呈速置业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为房地产开发，房地产咨询。

股权结构图：

根据常州呈玙提供的资料，该公司系2020年12月新成立，无最近一年财务数据。 截至2021年9月末，该公司资产总额为6,034.19万元，

负债总额为5,534.43万元，净资产为499.76万元。 2021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8.17万元，利润总额-0.24万元，净利润-0.24万元。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常州呈玙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可能造成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上一会计年度常州呈玙无调用公司控股子公司富余资金的情形。

2、项目公司股东股权比例及拟调用富余资金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公司股东 金科方 常州呈玙 合计

持股比例 45% 55% 100%

本次拟审议调用富余资金 1,828 2,234 4,062

3、根据相关协议约定的富余资金调用事项

公司与常州呈玙于2021年1月在常州市签订合资合作协议，根据该协议的相关约定，本次公司拟从常州金俊调用不低于1,828万元富

余资金，为此，合作方常州呈玙拟按股权比例从常州金俊调用不超过2,234万元富余资金，期限至常州金俊预留资金不能满足项目开发建

设需要并要求合作方归还调用的富余资金时，按8%/年计息。

（四）调用富余资金的合作方：山西文缘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西文缘” ）

公司拟与合作方山西文缘按股权比例调用控股子公司山西建业康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西建业康居” ）富余资金，山

西建业康居开发项目位于山西省太原市清徐县QX(2020)17、QX(2020)18、 QX(2020)19、 QX(2020)30、 QX(2020)31号地块。 公司与山

西文缘分别持有山西建业康居51%、49%的股权。 具体情况如下：

1、调用富余资金合作方基本情况

山西文缘成立于2020年10月22日，注册地址为山西省太原市清徐县清源镇梗阳大街262号，法定代表人为王福平，注册资本1,000万

元，控股股东为刘国辉。 主营业务为软件开发；计算机网络技术开发；房屋建筑工程等。

股权结构图：

根据山西文缘提供的资料，截至2020年末，该公司资产总额为3,000.06万元，负债总额为3,000.88万元，净资产为-0.82万元，2020年

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利润总额-0.82万元，净利润-0.82万元。截至2021年9月末，该公司资产总额为17,643.16万元，负债总额为16,643.73

万元，净资产为999.43万元。 2021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利润总额-0.26万元，净利润-0.26万元。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山西文缘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可能造成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上一会计年度山西文缘无调用公司控股子公司富余资金的情形。

2、项目公司股东股权比例及拟调用富余资金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公司股东 金科方 山西文缘 合计

持股比例 51% 49% 100%

本次拟审议调用富余资金 5,204 5,000 10,204

3、根据相关协议约定的富余资金调用事项

公司与山西文缘于2020年12月在太原市签订合资合作协议，根据该协议的相关约定，本次公司拟从山西建业康居调用不低于5,204

万元富余资金，为此，合作方山西文缘拟按股权比例从山西建业康居调用不超过5,000万元富余资金，期限至山西建业康居预留资金不能

满足项目开发建设需要并要求合作方归还调用的富余资金时,按综合融资利率+1%/年计息。

（五）调用富余资金的合作方：幸福连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幸福连城” ）

公司拟与合作方幸福连城按股权比例调用控股子公司山东爱丽舍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爱丽舍” ）富余资金，山东爱丽舍开

发项目位于济南市天桥区义和北街5号城通纺织A2、B、C地块。 公司与幸福连城分别持有山东爱丽舍61%、39%的股权。 具体情况如下：

1、调用富余资金合作方基本情况

幸福连城成立于2005年9月29日，注册地址为济南市槐荫区经十路22699号连城广场C座11楼南1102室，法定代表人为陆建林，注册

资本10,500万元，控股股东为陆建林。 主营业务为房地产开发等。

股权结构图：

根据幸福连城提供的资料，截至2020年末，该公司资产总额为101,893.86万元，负债总额为63,918.46万元，净资产为37,975.40万元。

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3,021.8万元，利润总额-2,275.79万元，净利润-2,275.79万元。 截至2021年9月末，该公司资产总额为79,958.94万

元，负债总额为44,011.91万元，净资产为35,947.03万元。 2021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1,014.34万元，利润总额-2,028.38万元，净利润-2,

028.38万元。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幸福连城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可能造成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上一会计年度幸福连城调用公司控股子公司富余资金16,308.36万元，不存在超期未归还的情形。

2、项目公司股东股权比例及拟调用富余资金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公司股东 金科方 幸福连城 合计

持股比例 61% 39% 100%

本次拟审议调用富余资金 34,989 22,370 57,359

3、根据相关协议约定的富余资金调用事项

公司与幸福连城于2019年7月在济南市签订合资合作协议，根据该协议的相关约定，本次公司拟从山东爱丽舍调用不低于34,989万

元富余资金，为此，合作方幸福连城拟按股权比例从山东爱丽舍调用不超过22,370万元富余资金，期限至山东爱丽舍不能满足项目开发

建设需要并要求合作方归还调用的富余资金时,按山东爱丽舍综合融资利率+1%计息。

（六）调用富余资金的合作方：高圣亮

公司拟与合作方自然人高圣亮按股权比例调用控股子公司淄博嘉慧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淄博嘉慧” ）富余资金，淄博嘉慧开发

项目位于淄博市张店区淄博市嘉亿国际三期项目(南地块)。 公司与高圣亮分别持有淄博嘉慧51%、49%的股权。 具体情况如下：

1、调用富余资金合作方基本情况

高圣亮：男，汉族，身份证号：370306********3518。

该自然人非失信被执行人。

高圣亮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可能造成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上一会计年度高圣亮调用公司控股子公司富余资金2,200万元，不存在超期未归还的情形。

2、项目公司股东股权投入及拟调用富余资金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公司股东 金科方 高圣亮 合计

持股比例 51% 49% 100%

本次拟审议调用富余资金 7,286 7,000 14,286

3、根据相关协议约定的富余资金调用事项

公司与幸福连城于2018年12月在淄博市签订合资合作协议，根据该协议的相关约定及与合作方的协商，本次公司拟从淄博嘉慧无息

调用不低于7,286万元富余资金，为此，合作方自然人高圣亮拟按股权比例从淄博嘉慧无息调用不超过7,000万元富余资金，期限至淄博

嘉慧不能满足项目开发建设需要并要求合作方归还调用的富余资金时。

（七）调用富余资金的合作方：济宁高新城建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济宁高新城建” ）

公司拟与合作方济宁高新城建按股权比例调用控股子公司济宁金科城投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济宁金科城投” ）富余资金，

济宁金科城投开发项目位于济宁市高新区“堌城村片区” 和“仁美社区片区” 地块。 公司与济宁高新城建分别持有济宁金科城投51%、

49%的股权。 具体情况如下：

1、调用富余资金合作方基本情况

济宁高新城建成立于2008年8月13日， 注册地址为济宁高新区海川路9号就业促进及科技推广中心A2楼401室， 法定代表人为杜明

强，注册资本47,000万元，控股股东为济宁高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为房地产开发经营等。

股权结构图：

根据济宁高新城建提供的资料，截至2020年末，该公司资产总额为1,841,903.51万元，负债总额为871,507.31万元，净资产为970,

396.20万元。 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166,841.45万元，利润总额26,206.68万元，净利润21,680.96万元。 截至2021年9月末，该公司资产总额

为2,041,814.11万元，负债总额为1,058,574.98万元，净资产为983,239.13万元。 2021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117,698.21万元，利润总额

14,952.91万元，净利润13,089.67万元。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济宁高新城建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可能造成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上一会计年度济宁高新城建无调用公司控股子公司富余资金的情形。

2、项目公司股东股权投入及拟调用富余资金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公司股东 金科方 济宁高新城建 合计

持股比例 51% 49% 100%

本次拟审议调用富余资金 15,612 15,000 30,612

3、根据相关协议约定的富余资金调用事项

公司与济宁高新城建于2020年6月在济宁市签订合资合作协议，根据该协议的相关约定，本次公司拟从济宁金科城投调用不低于15,

612万元富余资金，为此，合作方济宁高新城建拟按股权比例从济宁金科城投调用不超过15,000万元富余资金，期限至济宁金科城投预留

资金不能满足项目开发建设需要并要求合作方归还调用的富余资金时，按济宁金科城投实际融资成本计息。

（八）调用富余资金的合作方：聊城市东昌府区孟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聊城孟达” ）

公司拟与合作方聊城孟达按股权比例调用控股子公司聊城金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聊城金孟” ）富余资金，聊城金孟开

发项目位于聊城市旅游度假区昌润路和弘山路交汇处2019-105号地块。 公司与聊城孟达分别持有聊城金孟51%、49%的股权。 具体情况

如下：

1、调用富余资金合作方基本情况

聊城孟达成立于2000年10月17日，注册地址为聊城市昌润南路6号，法定代表人为李猛，注册资本10,000万元，控股股东为李猛。主营

业务为房地产开发经营等。

股权结构图：

根据聊城孟达提供的资料，截至2020年末，该公司资产总额为189,905.36万元，负债总额为105,633.70万元，净资产为84,271.66万

元。 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109,371.29万元， 利润总额22,151.61万元， 净利润16,648万元。 截至2021年9月末， 该公司资产总额为299,

463.34万元，负债总额为129,199.21万元，净资产为170,264.13万元。 2021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12,129.12万元，利润总额2,748.01万元，

净利润2,061.03万元。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聊城孟达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可能造成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上一会计年度聊城孟达调用公司控股子公司富余资金23,985.50万元，不存在超期未归还的情形。

2、项目公司股东股权比例及拟调用富余资金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公司股东 金科方 聊城孟达 合计

持股比例 51% 49% 100%

本次拟审议调用富余资金 24,979 24,000 48,979

3、根据相关协议约定的富余资金调用事项

公司与聊城孟达于2020年7月在聊城市签订合资合作协议，根据该协议的相关约定，本次公司拟从聊城金孟调用不低于24,979万元

富余资金，为此，合作方聊城孟达拟按股权比例从聊城金孟调用不超过24,000万元富余资金，期限至聊城金孟预留资金不能满足项目开

发建设需要并要求合作方归还调用的富余资金时，按聊城金孟综合融资利率+1%/年计息。

（九）调用富余资金的合作方：天津雍鑫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雍鑫” ）

公司拟与合作方天津雍鑫按股权比例调用控股子公司天津雍鑫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雍鑫金科” ）富余资金，雍鑫金

科开发项目位于武清区新城雍阳西道北侧地块。 公司与天津雍鑫分别持有雍鑫金科51%、49%的股权。 具体情况如下：

1、调用富余资金合作方基本情况

天津雍鑫成立于2011年5月6日，注册地址为天津市武清区黄庄接到泉里路1号智库大厦301室，法定代表人为任广亮，注册资本11,

000万元,控股股东为天津市武清区国有资产经营投资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为以自有资金对房地产业、基础设施进行投资，企业管理咨询

等。

股权结构图：

根据天津雍鑫提供的资料，截至2020年末，该公司资产总额为364,616.97万元，负债总额为284,171.25万元，净资产为80,445.72万

元，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113.49万元，利润总额-7,013.35万元，净利润-5,268.3万元。 截至2021年9月末，该公司资产总额为392,532.69

万元，负债总额为312,242.58万元，净资产为80,290.11万元。 2021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77.55万元，利润总额-207.48万元，净利润-155.

61万元。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天津雍鑫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可能造成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天津雍鑫上一个会计年度无调用公司控股子公司富余资金的情形。

2、项目公司股东股权比例及拟调用富余资金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公司股东 金科方 天津雍鑫 合计

持股比例 51% 49% 100%

本次拟审议调用富余资金 24,979 24,000 48,979

3、根据相关协议约定的富余资金调用事项

公司与天津雍鑫于2019年3月在天津市签订合资合作协议，根据该协议的相关约定，本次公司拟从雍鑫金科调用不低于24,979万元

富余资金，为此，合作方天津雍鑫拟按股权比例从雍鑫金科调用不超过24,000万元富余资金，期限至雍鑫金科预留资金不能满足项目开

发建设需要并要求合作方归还调用的富余资金时，按雍鑫金科综合融资利率+1%/年计息。

（十）调用富余资金的合作方：南京金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金雅” ）、南京科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南京科鑫” ）

公司拟与合作方南京金雅、南京科鑫按股权比例调用控股子公司南京金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金宸” ）富余资金，

南京金宸开发项目位于南京市秦淮区石杨路NO.2021G29地块。公司与南京金雅、南京科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科鑫” ）

分别持有南京金宸34%、33%、33%的股权。 具体情况如下：

1、调用富余资金合作方基本情况

（1）南京金雅基本情况

南京金雅成立于2021年5月8日，注册地址为南京市高淳区桠溪街道国华路66号6幢203，法定代表人为徐新明，注册资本2,000万元,

控股股东为南京阳资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为房地产开发经营等。

股权结构图：

根据南京金雅提供的资料，该公司于2021年新成立，无最近一年财务数据。 截至2021年9月末，该公司资产总额为61,635.62万元，负

债总额为59,635.63万元，净资产为1,999.99万元。 2021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利润总额-0.01万元，净利润-0.01万元。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南京金雅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可能造成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南京金雅上一个会计年度无调用公司控股子公司富余资金的情形。

（2）南京科鑫基本情况

南京科鑫成立于2021年05月28日，注册地址为南京市高淳区桠溪街道国华路66号6幢302，法定代表人为孙涛，注册资本2,000万元,

控股股东为联发集团南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为房地产开发经营。

股权结构图：

根据南京科鑫提供的资料，该公司于2021年成立，无最近一年财务数据。 截至2021年9月末，该公司资产总额为669.29万元，负债总额

为694.16万元，净资产为-24.87万元。 2021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利润总额-24.87万元，净利润-24.87万元。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南京科鑫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可能造成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南京科鑫上一个会计年度无调用公司控股子公司富余资金的情形。

2、项目公司股东股权比例及拟调用富余资金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公司股东 金科方 南京金雅 南京科鑫 合计

持股比例 34% 33% 33% 100%

本次拟审议调用富余资金 55,636 54,000 54,000 163,636

3、根据相关协议约定的富余资金调用事项

公司与南京金雅、南京科鑫于2021年8月在南京市签订合资合作协议，根据该协议的相关约定，本次公司拟从南京金宸无息调用不低

于55,636万元富余资金，为此，合作方南京金雅、南京科鑫拟按股权比例各自分别从南京金宸无息调用不超过54,000万元富余资金，期限

至南京金宸预留资金不能满足项目开发建设需要并要求合作方归还调用的富余资金时。

（十一）调用富余资金的合作方：徐州威云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徐州威云” ）

公司拟与合作方徐州威云按股权比例调用控股子公司淮安金吉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淮安金吉” ）富余资金，淮安金吉开发项目

位于淮安市清江浦区延安东路南侧、富春路东侧2010G208P27号地块。 公司与徐州威云分别持有淮安金吉51%、49%的股权。 具体情况如

下：

1、调用富余资金合作方基本情况

徐州威云成立于2020年5月19日，注册地址为徐州市云龙区和平大道以北、云龙区政府驻地以西,宝龙广场B座705室，法定代表人为

刘迎春，注册资本10万元,控股股东为深圳市金地佳创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为企业管理；信息咨询服务等。

股权结构图：

根据徐州威云提供的资料，截至2020年末，该公司资产总额为0.40万元，负债总额为0.50万元，净资产为-0.10万元，2020年实现营业

收入0万元，利润总额-0.13万元，净利润-0.10万元。 截至2021年9月末，该公司资产总额为40,845.05万元，负债总额为41,385.31万元，净

资产为-540.26万元。 2021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利润总额-594.34万元，净利润-540.17万元。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徐州威云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可能造成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徐州威云上一个会计年度调用公司控股子公司富余资金2,345.61万元，不存在超期未归还的情形。

2、项目公司股东股权比例及拟调用富余资金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公司股东 金科方 徐州威云 合计

持股比例 51% 49% 100%

本次拟审议调用富余资金 49,959 48,000 97,959

3、根据相关协议约定的富余资金调用事项

公司与徐州威云于2021年3月在徐州市签订合资合作协议，根据该协议的相关约定，本次公司拟从淮安金吉无息调用不低于49,959

万元富余资金，为此，合作方徐州威云拟按分别股权比例从项目公司无息调用不超过48,000万元富余资金，期限至淮安金吉预留资金不

能满足项目开发建设需要并要求合作方归还调用的富余资金时。

（十二）调用富余资金的合作方：南京梁宁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梁宁” ）

公司拟与合作方南京梁宁按股权比例调用控股子公司常州梁悦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州梁悦” ）富余资金，常州梁悦开发项目

位于常州市龙江中路东侧、朱夏墅路南侧的编号为JZX20191701的项目地块。 公司与南京梁宁分别持有常州梁悦51%、49%的股权。 具体

情况如下：

1、调用富余资金合作方基本情况

南京梁宁成立于2019年7月16日，注册地址为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高桥社区高桥门176-2号，法定代表人为项振，注册资本2,000

万元,控股股东为南京梁鼎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主营业务为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屋租赁；商务信息咨询；会务服务；企业管理咨询；企业

营销策划。

股权结构图：

根据南京梁宁提供的资料，截至2020年末，该公司资产总额为74,749.07万元，负债总额为50,737.34万元，净资产为24,011.73万元，

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515.41万元，利润总额24,036.67万元，净利润23,962.92万元。截至2021年9月末，该公司资产总额为95,180.27万元，

负债总额为71,210.02万元，净资产为23,970.25万元。 2021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利润总额-0.22万元，净利润-41.47万元。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南京梁宁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可能造成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南京梁宁上一个会计年度调用公司控股子公司富余资金52,917.88万元，不存在超期未归还的情形。

2、项目公司股东股权比例及拟调用富余资金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公司股东 金科方 南京梁宁 合计

持股比例 51% 49% 100%

本次拟审议调用富余资金 57,172 54,930 112,102

3、根据相关协议约定的富余资金调用事项

公司与南京梁宁于2019年12月在常州市签订合资合作协议，根据该协议的相关约定，本次公司拟从常州梁悦无息调用不低于57,172

万元富余资金，为此，合作方南京梁宁拟按分别股权比例从常州梁悦无息调用不超过54,930万元富余资金，期限至常州梁悦预留资金不

能满足项目开发建设需要并要求合作方归还调用的富余资金时。

（十三）调用富余资金的合作方：江西省赣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赣房投资” ）、南昌亿拓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南昌亿拓” ）

公司拟与合作方赣房投资、南昌亿拓按股权比例调用控股子公司上饶鸿瑄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饶鸿瑄” ）富余资金，

上饶鸿瑄开发项目位于上饶市广信区DEB2020088号地块。 公司与赣房投资、南昌亿拓分别持有上饶鸿瑄34%、33%、33%的股权。 具体情

况如下：

1、调用富余资金合作方基本情况

（1）赣房投资基本情况

赣房投资成立于2009年3月9日，注册地址为江西省南昌市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紫阳大道3399号云中城A座4101，法定代表人为

廖志清，注册资本32,563万元，控股股东为江西省水利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为房地产开发经营等。

股权结构图：

根据赣房投资提供的资料，截至2020年末，该公司资产总额为210,036.31万元，负债总额为184,214.39万元，净资产为25,821.92万

元。 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10,095.85万元，利润总额-7,782.98万元，净利润-7,700.70万元。 截至2021年9月末，该公司资产总额为239,

611.29万元，负债总额为215,269.12万元，净资产为24,342.17万元。2021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11,252.60万元，利润总额-1,369.47万元，

净利润-1,479.74万元。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赣房投资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可能造成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上一个会计年度赣房投资调用公司控股子公司富余资金8,811万元，不存在超期未归还的情形。

（2）南昌亿拓基本情况

南昌亿拓成立于2018年7月5日，注册地址为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三经路298号，法定代表人为唐云龙，注册资本5,050万元，控股股东

为新城控股集团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为房地产开发经营等。

股权结构图：

根据南昌亿拓提供的资料，截至2020年末，该公司资产总额为203,417.81万元，负债总额为207,383.63万元，净资产为-3,965.82万

元。 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763.79万元，利润总额-1,719.96万元，净利润-1,290.27万元。截至2021年9月末，该公司资产总额为200,070.37

万元，负债总额为205,583.18万元，净资产为-5,512.81万元。 2021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12.21万元，利润总额-1,811.75万元，净利润-1,

439.43万元。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南昌亿拓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可能造成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上一个会计年度南昌亿拓调用公司控股子公司富余资金8,811万元，不存在超期未归还的情形。

2、项目公司股东股权比例及拟调用富余资金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公司股东 金科方 赣房投资 南昌亿拓 合计

持股比例 34% 33% 33% 100%

本次拟审议调用富余资金 11,333 11,000 11,000 33,333

3、根据相关协议约定的富余资金调用事项

公司与赣房投资、南昌亿拓于2021年7月在南昌市签订合资合作协议，根据该协议的相关约定，本次公司拟从上饶鸿瑄无息调用不低

于11,333万元富余资金，为此，合作方赣房投资、南昌亿拓拟按股权比例各自分别从项目公司无息调用不超过11,000万元富余资金，期限

至上饶鸿瑄预留资金不能满足项目开发建设需要并要求合作方归还调用的富余资金时。

（十四）调用富余资金的合作方：深圳市联彩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联彩” ）

公司拟与合作方深圳联彩按股权比例调用控股子公司成都金泰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金泰荣” ）富余资金，成都金

泰荣开发项目位于成都市龙泉驿区龙泉街办华信大道以南， 编号为 LQ05 (252):2019-05地块。 公司与深圳联彩分别持有成都金泰荣

51%、49%的股权。 具体情况如下：

1、调用富余资金合作方基本情况

深圳市联彩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2019年12月03日， 注册地址为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安社区益田路5033号平安金融中心27

楼2711室，法定代表人为张含璐，注册资本64,288万元,控股股东为深圳平安汇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为企业管理咨询，自有房

屋租赁，物业管理，工程项目管理咨询。

股权结构图：

根据深圳联彩提供的资料，截至2020年末，该公司资产总额为102,617.08万元，负债总额为37,781.21万元，净资产为64,835.87万元，

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204.87万元，利润总额597.05万元，净利润547.87万元。 截至2021年9月末，该公司资产总额为142,883.92万元，负债

总额为77,961.55万元，净资产为64,922.37万元。 2021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782.15万元，利润总额337.40万元，净利润86.50万元。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深圳联彩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可能造成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上一会计年度深圳联彩调用公司控股子公司富余资金7,000万元，不存在超期未归还的情形。

2、项目公司股东股权比例及拟调用富余资金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公司股东 金科方 深圳联彩 合计

持股比例 51% 49% 100%

本次拟审议调用富余资金 7,286 7,000 14,286

3、根据相关协议约定的富余资金调用事项

公司与深圳联彩于2020年3月在深圳市签订合资合作协议，根据该协议的相关约定，本次公司拟从成都金泰荣无息调用不低于7,286

万元富余资金，为此，合作方深圳联彩拟按股权比例从成都金泰荣无息调用不超过7,000万元富余资金，期限至成都金泰荣预留资金不能

满足项目开发建设需要并要求合作方归还调用的富余资金时。

（十五）调用富余资金的合作方：浙江国鸿新瑞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国鸿新瑞” ）

公司拟与合作方浙江国鸿新瑞按股权比例调用控股子公司温州瑞乾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温州瑞乾” ）资金，资金来源为其全资

项目公司永嘉鸿科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嘉鸿科” ）的富余资金，永嘉鸿科开发项目位于浙江省温州市永嘉县温政储出【2019】19

号地块。 公司与浙江国鸿新瑞分别持有永嘉鸿科50.1%、49.9%的权益。 具体情况如下：

1、调用富余资金合作方基本情况

浙江国鸿新瑞成立于2018年12月10日，注册地址为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新桥街道前花工业区金达路45号402室，法定代表人为厉凯

强，注册资本5,000万元,控股股东为浙江国鸿控股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为房地产开发；房产信息咨询；财务信息咨询等。

股权结构：

根据浙江国鸿新瑞提供的资料，截至2020年末，该公司资产总额为63,897.02万元，负债总额为59,010.01万元,净资产为4,887.01万

元，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150.02万元，利润总额-114.12万元，净利润-114.12万元。 截至2021年9月末，该公司资产总额为73,280.03万元，

负债总额为68,473.22万元，净资产为4806.81万元。 2021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80.2万元，利润总额-80.2万元，净利润-80.2万元。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浙江国鸿新瑞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可能造成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上一会计年度浙江国鸿新瑞调用公司控股子公司富余资金349万元，不存在超期未归还的情形。

2、项目公司股东股权比例及拟调用富余资金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公司股东 金科方 浙江国鸿新瑞 合计

持股比例 50.1% 49.9% 100%

本次拟审议调用富余资金 351 349 700

3、根据相关协议约定的富余资金调用事项

公司与浙江国鸿新瑞于2019年9月在杭州市签订合资合作协议，根据该协议的相关约定，本次公司拟从永嘉鸿科无息调用不低于351

万元富余资金，为此，合作方浙江国鸿新瑞拟按股权比例从永嘉鸿科无息调用不超过349万元富余资金，期限至永嘉鸿科预留资金不能满

足项目开发建设需要并要求合作方归还调用的富余资金时。

（十六）调用富余资金的合作方：杭州银嘉澄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杭州银嘉澄” ）

公司拟与合作方杭州银嘉澄按股权比例调用控股子公司温州金瑶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温州金瑶” ）富余资金，温州金瑶开发项

目位于温州市永强北片区瑶溪南单元12-G-23a地块。 公司与杭州银嘉澄分别持有温州金瑶60%、40%的股权。 具体情况如下：

1、调用富余资金合作方基本情况

杭州银嘉澄成立于2020年4月15日，注册地址为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善贤路4号4层4691室，法定代表人为王政，注册资本101万元,

控股股东为浙江银泽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 主营业务为企业管理等。

股权结构：

根据杭州银嘉澄提供的资料，截至2020年末，该公司资产总额为37,860.61万元，负债总额为37,859.87万元,净资产为0.74万元，2020

年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利润总额-0.26万元，净利润0万元。 截至2021年9月末，该公司资产总额为16,240.66万元，负债总额为16,240.00

万元，净资产为0.66万元。 2021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利润总额-0.07万元，净利润-0.07万元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杭州银嘉澄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可能造成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上一会计年度杭州银嘉澄调用公司控股子公司富余资金1,000万元，不存在超期未归还的情形。

2、项目公司股东股权比例及拟调用富余资金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公司股东 金科方 杭州银嘉澄 合计

持股比例 60% 40% 100%

本次拟审议调用富余资金 1,500 1,000 2,500

3、根据相关协议约定的富余资金调用事项

公司与杭州银嘉澄于2020年7月在杭州市签订合资合作协议，根据该协议的相关约定，本次公司拟从温州金瑶无息调用不低于1,500

万元富余资金，为此，合作方杭州银嘉澄拟按股权比例从温州金瑶无息调用不超过1,000万元富余资金，期限至温州金瑶预留资金不能满

足项目开发建设需要并要求合作方归还调用的富余资金时。

（十七）调用富余资金的合作方：重庆东毅然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东毅然” ）

公司拟与合作方重庆东毅然按股权比例调用控股子公司重庆东钰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东钰金” ）富余资金，重庆

东钰金开发项目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磁器口B10地块。 公司与重庆东毅然分别持有重庆东钰金50.1%、49.9%的股权。 具体情况如下：

1、调用富余资金合作方基本情况

重庆东毅然成立于2020年4月17日，注册地址为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83号附5号3-11(303室)� ，法定代表人为刘浩，注册资本100万

元，控股股东为重庆东德毅安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为企业管理，信息咨询服务，企业形象策划，市场营销策划等。

股权结构图：

根据重庆东毅然提供的资料，截至2020年末，该公司资产总额为68,098.56万元，负债总额为68,195.16万元，净资产为-96.60万元，

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301.42万元，利润总额-204.16万元，净利润-198.55万元。 截至2021年9月末，该公司资产总额为67,461.27万元，负

债总额为68,156.03万元，净资产为-694.76万元。 2021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5.97万元，利润总额-660.80万元，净利润-598.17万元。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重庆东毅然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可能造成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上一会计年度重庆东毅然调用公司控股子公司富余资金1,280万元，不存在超期未归还的情形。

2、项目公司股东股权比例及调用富余资金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公司股东 金科方 重庆东毅然 合计

持股比例 50.1% 49.9% 100%

本次拟审议调用富余资金 1,285 1,280 2,565

3、根据相关协议约定的富余资金调用事项

公司与重庆东毅然于2020年9月在重庆市签订合资合作协议，根据该协议的相关约定，本次公司拟从重庆东钰金无息调用不低于1,

285万元富余资金，为此，合作方重庆东毅然拟按股权比例从重庆东钰金无息调用不超过1,280万元富余资金，期限至重庆东钰金预留资

金不能满足项目开发建设需要并要求合作方归还调用的富余资金时。

(十八)调用富余资金的合作方：重庆晴照叶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晴照叶” ）

公司拟与合作方重庆晴照叶按股权比例调用控股子公司重庆金悦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金悦宇” ）富余资金，重庆

金悦宇开发项目位于铜梁区淮远新区组团I分区G07-04/02地块。 公司与重庆晴照叶分别持有重庆金悦宇51%、49%的权益。 具体情况如

下：

1、调用富余资金合作方基本情况

重庆晴照叶成立于2020年11月16日，注册地址为重庆市铜梁区东城街道金龙大道330号24#楼第7层南侧，法定代表人为张龙韬，注册

资本100万元，控股股东为重庆万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为从事商业综合体管理服务，物业管理，企业总部管理。

股权结构：

根据重庆晴照叶提供的资料，该公司系2020年11月新成立，无最近一年财务数据。 截至2021年9月末，该公司资产总额为42,354.48万

元，负债总额为42,355.34万元，净资产为-0.86万元。 2021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利润总额-0.86万元，净利润-0.86万元。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重庆晴照叶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可能造成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上一会计年度重庆晴照叶无调用公司控股子公司富余资金的情形。

2、项目公司股东股权比例及调用富余资金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公司股东 金科方 重庆晴照叶 合计

持股比例 51% 49% 100%

本次拟审议调用富余资金 26,645 25,600 52,245

3、根据相关协议约定的富余资金调用事项

公司与重庆晴照叶于2021年3月在重庆市签订合资合作协议，根据该协议的相关约定，本次公司拟从重庆金悦宇无息调用不低于26,

645万元富余资金，为此，合作方重庆晴照叶拟按股权比例从重庆金悦宇无息调用不超过25,600万元富余资金，期限至重庆金悦宇预留资

金不能满足项目开发建设需要并要求合作方归还调用的富余资金时。

（十九）调用富余资金的合作方：湖北梁财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梁财置业” ）

公司拟与合作方湖北梁财置业按股权比例调用控股子公司荆州祥锦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荆州祥锦” ）富余资金，荆州祥锦开发

项目位于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解放街道江津西路311号。 公司与湖北梁财置业分别持有荆州祥锦51%、49%的权益。 具体情况如下：

1、调用富余资金合作方基本情况

湖北梁财置业成立于2020年4月16日，注册地址为武汉市江汉区建设大道588正安实业商业综合楼（钰龙国际中心）16层办公3号，法

定代表人为徐军舰，注册资本1,000万元，控股股东为长沙中梁恒置业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为房地产开发等。

股权结构图：

根据湖北梁财置业提供的资料，截至2020年末，该公司资产总额为25,037万元，负债总额为23,983.93万元，净资产为1,052.72万元。

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53.05万元，利润总额52.72万元，净利润52.72万元。 截至2021年9月末，该公司资产总额为58,495.15万元，负债总额

为30,713.29万元，净资产为27,782.86万元。 2021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0.19万元，利润总额-293.75万元，净利润-248.12万元。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湖北梁财置业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可能造成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上一会计年度湖北梁财置业无调用公司控股子公司富余资金的情形。

2、项目公司股东股权投入及拟调用富余资金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公司股东 金科方 湖北梁财置业 合计

持股比例 50.1% 49.9% 100%

本次拟审议调用富余资金 19,076 19,000 38,076

3、根据相关协议约定的富余资金调用事项

公司与湖北梁财置业叶于2020年8月在武汉市签订合资合作协议， 根据该协议的相关约定， 本次公司拟从荆州祥锦调用不低于19,

076万元富余资金，为此，合作方湖北梁财置业拟按股权比例从荆州祥锦调用不超过19,000万元富余资金，期限至荆州祥锦预留资金不能

满足项目开发建设需要并要求合作方归还调用的富余资金时，年化利息按荆州祥锦综合融资利率+1%计算。

三、财务资助的风险防控措施

本次公司与合作方共同投资的控股子公司所开发的项目在国内经济状况较好的城市，未出现影响项目公司经营的重大不利因素。 公

司控股子公司开发的项目所在地块区位优势明显，加上公司成熟的开发管控能力和较高的品牌美誉度，项目本身具有较高的安全边际，能

保证控股子公司的正常经营。

实施本次财务资助的过程中，公司已充分考虑并积极防范财务资助风险。 公司与合作方洽谈合作时，会调研合作方及其股东背景、资

金实力、资信水平，只有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才选择与其合作，通过合作实现优势互补以保证项目顺利开发建设；各合作方未发生过调取

富余资金不按期偿还的情况，未被司法机关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资信情况良好。 项目公司是由公司直接负责经营管理及财务管理，每

月均会进行动态预测和监控项目资金，能有效管控项目资金。 一般只有在合作项目资金满足未来三个月经营支出后仍有剩余方才允许股

东调用富余资金。同时当项目公司资金不能满足未来支出时，将提前通知股东及时归还或者补充投入资金以满足项目公司经营。在财务资

助过程中，项目公司根据资金情况陆续实施，并充分考虑资金风险。一旦发现资助对象存在潜在偿还风险，项目公司将停止对其调拨。对其

不及时偿还的金额，将以股东在项目中的历史投入（包括实收资本和股东借款）和未来股权收益权（包括项目公司分红等）及其他合作项

目的股东投资款项作为资金偿还保证，财务资助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公司将密切关注项目公司和资助对象的生产经营、资产负债情况等方面的变化情况，有效控制和防范相关借款的偿还风险，保护公司

资金安全。

本次公司与合作方调用控股子公司富余资金，是在充分预留了项目后续建设和正常经营所需资金后，且遵循房地产行业惯例，按照股

权比例同等条件调用，不会对控股子公司项目开发建设和公司正常经营造成影响。

四、财务资助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为支持控股房地产项目子公司运营及项目开发建设，按照房地产公司经营惯例及合资合作协议的约定，公司与合作方将按股权比例

同等条件共同为其提供股东借款，满足其日常经营资金需求。本次公司与合作方按照股权比例调用控股子公司富余资金，也同样基于合作

协议的相关约定，因公司为盘活项目公司存量资金，加快资金周转，调用控股子公司富余资金而使得其他股东享有同等权利而引起的财务

资助，该财务资助公平、对等、风险可控，有利于公司合资业务的开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五、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与合作方按股权比例调用控股子公司富余资金，是基于合作协议的相关约定，在充分保证合作项目后续建设和

正常经营所需资金后，为盘活项目公司存量资金，加快资金周转，且公平对待项目公司所有股东，公司调用控股子公司富余资金而使得其

他股东享有同等权利而引起财务资助，该财务资助原因合理、公平对等，公司及合作方未提供担保措施，当项目公司预留资金不能满足项

目开发建设时，合作方会立即归还该笔财务资助，本次财务资助风险可控，不存在有损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与合作方按股权比例调用控股子公司富余资金的行为，是基于合作协议的相关约定，为盘活项目公司存量资金，加快资金周

转，且公平对待项目公司所有股东，公司调用控股子公司富余资金而使得其他股东享有同等权利而引起财务资助，该财务资助公平、对等、

风险可控，有利于公司业务的开展，对公司发展有着积极的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同意本次公司与合作方按股权比例调用控

股子公司富余资金事项。

七、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况

截至2022年1月末，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余额为320.82亿元，其中公司对房地产项目公司（含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及并表但持

股未超过50%的控股房地产项目子公司）提供股东借款余额为133.97亿元，合作方从公司控股房地产项目子公司调用富余资金余额为1,

86.85亿元，公司不存在逾期未收回的借款。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二年二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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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三）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022年2月24日，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四）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2年3月14日（周一）16:00，会期半天。

2、网络投票时间：2022年3月14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3月14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日）9:15—9:25,9:30—11:30�

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3月14日9:15－15:00。

（五）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1、现场表决方式：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者通过授权委托书委托他人出席现场会议进行表决。

2、网络投票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

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六）股权登记日：2022年3月9日

（七）出席对象：1、凡于股权登记日（2022年3月9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

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3、公司聘请的律师；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八）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重庆市两江新区龙韵路1号1幢金科中心27楼）

二、会议审议事项

议案编码 议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

投票

100 总议案：所有议案 √

非累积投票议案

1.00

关于按股权比例对部分房地产项目公司提供股东借款进行授权管

理的议案

√

2.00 关于公司与合作方按股权比例调用控股子公司富余资金的议案 √

1、上述议案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相关内容于2022年2月26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刊载披露。

2、根据《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要求，上述议案均为影响中小投

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需对中小投资者表决单独计票，单独计票结果将及时公开披露。

三、会议登记事项

1、登记方式：凡符合上述条件的个人股东请持本人身份证和深圳证券账户卡，受托代理人出席还需持受托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法

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深圳证券账户卡、法定代表人资格和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及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异地股

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2、传真信函登记时间：2022年3月10日至2022年3月11日工作时间

3、登记地点：重庆市两江新区龙韵路1号1幢金科中心22楼，邮编：401121

4、会议联系电话（传真）：（023）63023656

联系人：石诚、袁衎

5、会议费用：参加会议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

操作流程详见本通知附件1。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二年二月二十五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0656；投票简称：金科投票。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

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

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2年3月14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3月14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9:15—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年4月修订）》的规定

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

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的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

票。

附件2：

授权委托书

（样本）

兹委托 先生/女士（身份证号码： ）代表本人（单位）出席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

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本人（单位）已充分了解本次会议有关审议事项及全部内容，表决意见如下：

议案编码 议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下列打勾的

栏目可以投

票

100 总议案：所有议案 √

非累积投票议案

1.00

关于按股权比例对部分房地产项目公司提供股

东借款进行授权管理的议案

√

2.00

关于公司与合作方按股权比例调用控股子公司

富余资金的议案

√

委托人签名（委托单位公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委托单位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单位）股东账号：

委托人（单位）持股数：

委托书签发日期：

委托书有效期：


